钦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征集钦州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市级专家库专家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规范补充耕地质量鉴定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和《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建发〔2025〕5号）要求，经商市自然资源局同意，现就建立钦州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入库专家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办事公正，廉洁自律，能严格遵守相关工作纪律，服从管理、自觉接受监督。

（二）身体健康，可进行户外勘察活动，能够胜任现场审验、技术评审和指导服务工作，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5岁。

（三）具备相关专业背景（农业类：土壤学、植物营养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园艺技术学、作物栽培学等；自然资源类：土地资源管理、土地整治工程、地理信息系统、地理科学、土地规划等；水利类：农业水利工程等；生态环境类：环境工程等；检测类：化学、分析化学等），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且从事相关专业工作5年以上。

（四）熟悉补充耕地质量验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技术规范标准及相关产业发展动态，能认真按要求履行评审、咨询、检查等工作职责，有参与相关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

（五）无违法违纪行为，未受过刑事处罚，未被取消评审专家资格。

二、工作职责

（一）坚持原则、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

（二）为钦州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管理工作中涉及的技术咨询、评审等工作提供指导服务。

（三）参与全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实地勘察、土样采集、样品检测以及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和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等环节的验收评定。

（四）认真执行补充耕地质量验收相关程序和规定，遵守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相关要求，履行专家义务，严守工作纪律，确保高质量完成验收工作任务。

三、申报程序

（一）凡符合条件且有意向进入钦州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市级专家库的人员均可申请加入，并如实填报《钦州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市级专家库入库专家申请表》（见附件），经所在单位盖章确认（个人自荐的经本人签字），将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职称证书原件等相关证书扫描件发送至钦州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科邮箱qzsntjsk@qinzhou.gov.cn。

（二）钦州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局对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核，根据审核情况拟定市级专家库专家初步名单，并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纳入市级专家库，同时将入库专家名单公告社会。

四、有关事项

（一）根据全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工作需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每次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3名专家，开展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评定等相关工作。

（二）按照相关规定标准给予劳务报酬。

（三）市级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对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受到责任追究、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和其他原因不宜继续担任市级专家的，取消市级专家资格，并适时补充其他符合条件的专家加入市级专家库。

（四）截止时间：2026年3月20日。

未尽事宜，请联系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科，电话0777-2811225
附件：钦州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市级专家库入库专家申请表

钦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1月30日

附件
钦州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市级专家库

入库专家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毕业学校
	
	最高学历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通信地址
	

	所学专业
	
	职称
	

	现从事专业
	
	从事现专业年限
	

	曾任何评委会成员及职务
	评委会名称
	

	
	职务
	
	任职时间
	

	主要工作

经历与学术

成果
	


	参加的类似

工作经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情
	
	

	本人意见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的材料内容真实，并对此负责和承担相应后果。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及盖章（自荐专家不需要填写该项）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